乐山市金口河区自然资源局
行政许可决定书
                    
乐金林地许（直）字〔2026〕01号

[bookmark: _GoBack]关于准予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设施
占用林地的行政许可决定

乐山市金口河区金河镇同心村村民委员会：
你单位提交的“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设施占用林地审批”行政许可事项申请材料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等规定，经审查，现决定如下。
    一、准予你单位修筑金河镇同心村6组到吉星村10组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设施占用金河镇同心村6、7组同心村农户经营管理的林地9.7825公顷。项目占用林地的具体位置、面积和用途，须与中泽通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编制的《金河镇同心村6组到吉星村10组为林服务生产设施使用林地现状调查表》保持一致。若准予的面积与全省新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的法定林地数据不一致，你单位应当及时办理相关变更手续。
二、项目建设需要采伐林木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办理。项目涉及野生植物和古树名木的，你单位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四川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四川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有关规定办理。
三、你单位应做好生态保护工作，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施工管理，严禁超范围占用林地，杜绝非法采伐、破坏植被等行为并严防森林火灾。
四、在修建林业产业路中涉及耕地的按照耕地管理相关规定办理占补平衡、涉及沟渠的按照相关职能部门的规定执行。
五、金河镇人民政府将依法监督检查该项目占用林地实施情况，你单位应积极配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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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金河镇。
